2018年深圳技能大赛--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实施方案
根据《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组织开展2018年深圳技能大赛活动的通知》（深人社发［2018］53号）总体安排，由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和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联合举办2018年深圳技能大赛--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取得实效，现结合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竞赛宗旨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通过组织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搭建技能人才展示技艺和相互学习的平台，进一步促进安防行业技能人才技术水平和服务质量的提升，努力推动争创深圳安防质量新优势，助力深圳经济社会的转型升级。
二、组织机构
（一）举办单位。
主办单位：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
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
承办单位：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
深圳市星中汇安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技术指导单位：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指导办公室
深圳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
（二）竞赛组委会。
成立2018年深圳技能大赛—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以下简称组委会），负责指挥和协调竞赛的各项工作，成员如下：
主  任：张  毅  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执行会长
副主任：吴金平  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成  员：石敬铭  深圳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大队长
方同贵  深圳市公安局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办公室警官
董晓波  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标准联盟副秘书长
汤娜丽  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人力资源服务中心主任
（三）组委会办公室。
组委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竞赛的统筹、协调、指导等各项工作，成员如下：
主  任：高  琴  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副主任：俞益飞  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基地部部长
吴振宁  深圳市星中汇安防职业技能培训中心主任
成  员：林蔚、陈静敏、陈在杰 
组委会办公室设在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联系人：冯若韬，联系电话：82583663。
（四）组委会下设各竞赛工作组
根据赛事安排，设立竞赛专家裁判组、监督仲裁组、综合赛务组、安全设备组和后勤保障组。
三、竞赛项目及标准
（一）竞赛项目。
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
（二）竞赛标准。
参照深圳市职业技能鉴定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专项能力三级（高级）标准，并结合行业实际情况，适当增加新知识、新技术、新设备、新技能的相关内容，由组委会统一组织专家命题，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四、参赛对象及报名
（一）参赛对象。
凡年满18周岁，在我市从事相关工作满1年的一线从业人员，可由单位推荐报名参赛，限同一单位不超过5人。如竞赛项目报名人数少于50人，则该项目竞赛自动取消。
（二）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2日。
（三）报名方式。
本次竞赛采用网上报名的方式，参赛选手登陆组委会指定网站（http://www.szzx.org.cn/），进入“在线服务”→“竞赛报名”栏目进行网上报名，报名成功后打印自动生成的报名表，并与其他报名资料一并递交或快递至组委会办公室审核，审核结果于赛前以短信或电话方式进行通知，经审核通过的参赛选手于初赛当天发放参赛证。
（四）报名资料。
1.个人报名表（需单位填写推荐意见及盖章）。
2.本人身份证复印件（正反面）。
3.在我市参保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市社保局网站打印或社保查询界面截图）。
4.本人近期大一寸免冠白底彩色证件照3张。
（五）报名资料提交地点。
报名单位：深圳市智慧安防行业协会
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吉大厦CD座4楼C01
联系方式：冯若韬  82583663  15994753923
卢  烜  82583602  13143462700
五、竞赛安排
（一）宣传发动（即日起至2018年10月12日）。
积极发动各有关单位根据比赛项目的要求，组织职工进行岗位培训、岗位练兵，并推荐优秀选手报名参加竞赛。
（二）赛前培训。
为使参赛选手能够尽快熟悉设备环境和了解竞赛相关内容与技能要求，由组委会提供免费决赛赛前培训：
决赛赛前培训时间：另行通知
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深业进元大厦1座14层1403、1404
（三）组织实施阶段（2018年10月12日至11月25日）。
本次竞赛分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初赛为理论知识竞赛，决赛为实际操作技能竞赛。
1.理论知识竞赛
理论知识竞赛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命题，统一使用计算机理论闯关竞赛系统，采用上机考核方式进行，现场计算机自动判分。第一关为基础知识，时间为30分钟；第二关为专业知识，时间为30分钟。两关均实行百分制，60分为合格，第一关合格方可进入第二关。最终以第二关成绩作为初赛成绩由高到低进行排名，取前60名且成绩合格的选手进入决赛。
时间：2018年10月20日 19:00-20:00
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1007号高训大厦10楼。
2.实际操作竞赛
实际操作竞赛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命题，以现场实际操作的方式进行。报名截止后公布一套样题供参赛选手练习，竞赛当天由组委会组织专家封闭修改30%作为决赛正式赛题。选手进入赛场确认现场条件，领取竞赛任务书，根据任务书进行比赛，实行百分制，60分为合格，具体要求见技术文件。
时间：2018年11月24日-11月25日
地点：深圳市罗湖区清水河一路深业进元大厦1座14层1403、1404。
竞赛最终以初赛理论知识竞赛和决赛实际操作竞赛的综合成绩进行排名。其中，初赛理论知识竞赛成绩占20%，决赛实际操作竞赛成绩占80%。若综合成绩相同，则实际操作成绩高者为先。
以上竞赛时间、地点如有变动，以组委会通知为准。
六、奖励办法
（一）授予荣誉称号。
竞赛成绩均合格且最终排名靠前的选手，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授予“深圳市技术能手”荣誉称号并颁发证书，授予荣誉称号人数为决赛人数的14%，且最多不超过8人。
（二）评定奖项。
本次竞赛按决赛人数的5%、10%、15%设一、二、三等奖，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颁发荣誉证书。
（三）核发专项能力证书。
竞赛成绩均合格且最终排名靠前的选手，由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发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专项能力三级（高级）证书，获发证书选手人数总数不超过决赛人数的50%，且不超过30名。
（四）颁发奖金。
综合成绩前8名的选手，由组委会颁发奖金。具体为：第一名：8000元；第二名：5000元；第三名：3000元；第四至第八名各2000元。
七、申诉与仲裁
（一）参赛选手认为赛场提供的设备、工具不符合规定或工作人员存在违规行为的，均可提出申诉。
（二）现场申诉最迟应在竞赛结束后1小时内提出，超过时效将不予受理。申诉时，应以书面形式按规定程序向监督仲裁组提出，由监督仲裁组进行裁决。
（三）监督仲裁组有权对赛场违规选手的违规行为做出查处和裁决，监督仲裁组的裁决为最终裁决，参赛选手不得因对仲裁处理意见不服而停止比赛或滋事，否则按弃权处理。
（四）如竞赛出现不可预见的异常情况，由监督仲裁组与竞赛主办单位商议后，做出决定。
八、其他事项
（一）各参赛人员在竞赛中不得冒名顶替、弄虚作假，一经发现查实，将取消参赛资格和成绩。
（二）本次竞赛不收取任何费用。
（三）本实施方案条款的最终解释权归2018年深圳技能大赛—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所有。
附件：
2018年深圳技能大赛—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附件1
2018年深圳技能大赛—智能视频监控技术应用
职业技能竞赛报名表
（以报名系统自动生成表格为准）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身份证号码
	

	工作单位
	
	单位电话
	

	本人联系地址
	
	移动电话
	

	户口所在地
	□本 市   □本 省   □省 外
	竞赛工种
工作年限
	

	文 化
程 度
	□ 小学  □初中 □高中  □职高 □ 中专 □中技 □ 高技  
□ 大专  □本科 □硕士  □博士

	竞赛工种
（项目）
	

	竞赛工种
现有等级
	□无等级 □ 初级工 □ 中级工 □ 高级工 □ 技师 □ 高级技师

	单位意见
（盖章）
	

	工作简历：

	
	
此处贴一张，其他照片用袋子装好订在报名表后面。照片规格件见竞赛组织方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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